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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
———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视角

张摇 雨摇 晨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

[摘摇 要] 摇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程序公正的体现,通过实证考察法律援助的实施状况,从立法方面提出了法律援助范围

过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援助阶段缺失以及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适当三个问题,继而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这

三个问题上设立的国际标准,通过比较提出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善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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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实施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是推动法治建设进程的重

要任务,法治的真正含义就是要实现合法性跟自由、
人权、平等、民主、文明、效益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完美

结合,其表现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是能让涉

讼的弱势当事人或是可能被判处严重刑罚的当事人

能够得到应有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法

律的程序性公正,因为国家给予需要得到法律援助

的人特别的法律帮助,从而保证每个诉讼当事人在

每个诉讼阶段都有辩护律师的帮助,这样的倾斜保

护更有助于辩方形成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从而经

过充分的法庭质证与辩论得到的实体裁判才更能使

人信服,同时也说明了保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

正的前提;法律援助制度还是坚持人人平等原则的

体现,法律援助制度就是通过立法赋予弱势群体免

费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使其从形式性的平等

达到实质性的平等。 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推动法治建

设、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

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以来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比较重

视,纵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进程,我们一直以

刑事国际司法准则为标准,并不断与国外的法律援

助制度进行比较,从各方面构建我国特色的法律援

助制度,但是事实上,需要援助的人最终获得法律援

助率还是相当低,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

过 70 万件,而实际得到法律援助却不足四分之

一[1]。 如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2 年审结的第一

审案件中,其中委托辩护占 13% ,指定辩护约占

40% ;二审委托辩护占 21% ,指定辩护占 2% 。 另一

组数据显示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辖基层法院审

理的案件中, 委托辩护为 10% , 指定辩护只有

3% [2],从以上两组调查结果可得出同一结论:指定

辩护率非常低。 虽然极少部分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

并不能直接说明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状况差,因为我

们应当关注有多少潜在的案件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

助而未提供的范围,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以及公民

文化程度来说,不能自行辩护以及经济状况不佳的

案件大量存在,也就是说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案件

数量非常大,但根据实践调查结果中可看出:实际得

到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非常之少,这说明我国法律

援助制度的落实还远远不够。 从另一个方面还可以

得到佐证,海南调研组的调查结果中,二审案件的严

重性以及复杂程度往往高于一审,而二审的指定辩

护率反而更低,这更能说明依法应当得到法律援助

而实际没有得到的案件大量存在。

二摇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在特殊情况下对特殊人

群进行的法律上的帮助,旨在对特殊人群的倾斜保

护,但是从立法层面上分析来看,我国法律授助制度

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法律援助范围太小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

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

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

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冶第 2 款:“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

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冶第 3 款:“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

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冶即刑事

法律援助的范围限定在三种情况,两种类型:(1)申
请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法律援

助机构提出申请;(2)通知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是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

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的,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较
之 1996 年《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的进步就是:(1)
法律援助范围有所调整,其中取消了关于未成年人

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规定,同时增加了两种人有权

获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一是尚未完全丧失

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二是可能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2)法律援

助的阶段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以及侦查阶段,法条

中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冶;(3)
规范法律援助机构。 将三种情形分为两种类型,符
合第一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利直接向

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符合第二种或第三种情形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检法三机关应当直接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而非自行为其指定承

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2012 年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59 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掖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业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最
高院关于刑诉的解释》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此次《最高院关于刑诉的解释》对法律援助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第 42 条第 1 款规

定:“对下列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
盲、聋、哑人;(2)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

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3)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
刑的人。冶此款重申了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有

关通知型法律援助的两种情况。 《最高院关于刑诉

的解释》第 43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共同犯罪案件中,其
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案件;(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4)被告人的行

为可能不构成犯罪;(5)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的其他情形。冶此条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特殊的情况

下赋予了自己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其有权利选择通

知或者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共

同犯罪案件中唯有一个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
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中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被告人可能不够成犯罪等其他情形,这都是一些特

殊情形下被告人处于无辜或者弱势,极有必要有律

师为其提供辩护,避免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最高人民

法院在此特殊情形下赋予了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权

利,其遇到特定情形就有权利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律师为其辩护,但这是选择性权利,即可以通知也

可以不通知。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法

律援助部分做了较大的修改,即使其将法律援助范

围做以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法律援助的范围远远不

仅于此,因为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经济水平不发达,贫富差距明显,社会矛

盾普遍存在,需要并且应当得到法律援助案件远远

不仅限于立法中的三种情况,这样的立法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法律援助的对象,不足以促进法律援助

制度的发展以及落实,应当根据社会实际需要适当

再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这不仅保障了公民基本的

诉讼权利,而且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二)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阶段之

缺失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第 3 款规定:“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

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冶覆

盖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较之

1996 年《刑事诉讼法》将提供法律援助的阶段提前

到侦查阶段,但不足的是针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

件只向前覆盖到侦查阶段,并没有向后覆盖到可能

被判处死刑案件的特殊阶段,例如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案件程序具有其特殊性,终审被判处死刑的案

件还应当逐级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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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程序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命权的

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国家在此阶段未能为需要援助

人提供有效的辩护,而使其得到不公正的死刑核准

裁决,那么之前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

的法律援助保障就功亏一篑了,为此将被判处死刑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失去最后的辩护机会。
2012 年《最高院关于刑诉的解释》第 42 条第 2

款是一大亮点,其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

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冶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一大进步,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设定了义务

即针对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在被告人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情况下,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

派律师。 自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众多学者

倡导在判处死刑案件中,应当赋予被告人在死刑复

核阶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在 2012 年的刑事诉

讼法大修中,虽然将法律援助的阶段提前到侦查阶

段,但是针对特殊的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

的阶段还是没有延长到死刑复核这一重要阶段,学
者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可行,令人欣慰

的是这次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考虑了学者们

的意见,拓展了高级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

时,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可

能性。 但是又引人担忧的是:(1)这是最高人民法

院为高级人民法院设定的义务,但是高级人民法院

如果违反此义务又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所以对高

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中被告人是否能够得到法

律援助可以持怀疑的态度;(2)即使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履行了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最终被告

人能否获得法律援助也是不确定的,因为高级人民

法院对法律援助机构只是通知的义务,而没有直接

指派的权利,最终的确定权还在于法律援助机构,所
以必须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在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

案件并且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情况下,必须为其

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进行死刑辩护;(3)这一条

只是规定了在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阶段,如果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利获得法律

援助,但是如果是死刑案件层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

行死刑复核时,同样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

人则没有权利获得法律援助。 因为根据 2012 年《刑
事诉讼法》第四章对死刑复核程序中第 236 条规

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

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 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
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

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冶此次最高

院的司法解释只是为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时设

定了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义

务,却未进一步对最高院在死刑复核时设定同样的

义务,也就是说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在最高院

死刑复核时不会得到法律援助,所以说这次最高院

的司法解释第 42 条第 2 款只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

出了一小步。
(三)律师承担部分法律援助责任,致使援助质

量无法保障

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第 3 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

任。冶我国立法遵从了国际标准的责任承担模式即

以国家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但是各地区《条例》
又赋予律师法律援助的义务,《条例》第 6 条规定: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

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

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

门的监督。冶同样《律师法》42 条也规定:“律师、律
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
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

法权益。冶部分地区的法律援助条例还对这项援助

义务设定了严厉的法律责任,例如《山东省法律援

助条例》第 29 条规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

作者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

违法执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给予停业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处罚。冶再如,
“如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因疏于履行法律

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援助机

构可以建议有关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

相应处罚。冶 [3]

在司法实践中政府常常以要求律师每月承担一

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方式来承担法律援助义

务,并给予律师一定的“补贴冶,一些省市刑事案件

补贴标准仅为几百元,与社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每

个阶段 5000 ~ 6000 元的现状存在很大距离淤,“律
师冶是一个以自己知识和技能获取劳动报酬、参与

市场竞争的民事主体,其行为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价

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换取相对应的报酬[4]。
很明显,“补贴冶不具有对价性,所以让“律师冶承担

法律援助的诉讼费用是不合适的。 更甚者,部分地

区通过《条例》给律师设立了严厉的不履行援助义

务的法律责任。 律师本来就是无偿为国家承担部分

法律援助义务的,但立法者还要为这份义务设定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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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标准以及严厉的法律后果,这就意味着替国家履

行义务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反而违反了援助义务却

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这样只会使法律援助律师

对此义务望而生畏,降低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

三摇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

联合国于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过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与另外

两个任择议定书即《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被并称为 “国际人权宪

章冶 [5]。 其中大量规定了有关公民人身、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公约》的影响力是

世界性的,现全世界已有 85% 的国家签署、批准了

此公约,各国国内的刑事司法改革都会参照国际刑

事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而将此国际性标准确定为本

国具体的法律义务[6]2。 我国于 1999 年 10 月 5 日

就正式签署了《公约》,并向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靠拢。
(一)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

《公约》第三部分第 14 条第 3 款规定了法律援

助的范围:“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

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

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

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

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冶此条有

三层含义:第一,规定了自己享有获得法律援助的知

情权;第二,有司法利益的需要以及没有律师帮助是

获得法律援助的两个前提条件;第三,在没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偿付时,应当为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1990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7 日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召

开的第八届联合国关于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

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6 条也重申了

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

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

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冶
即所有案件只要有“司法利益冶的需要并且没有律

师帮助的情况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公约》设立

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具体如何确定提供法律

援助的标准应当由各国在国际司法准则的基础上,
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根据以上规定可知

“司法利益需要冶是提供法律援助的必要条件之一。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司法利益冶应当考虑案件所涉

及的诉讼性质、法院的职权、未获得代理的诉讼当事

人(被告或申请人)提出法律争辩的能力,以及判决

的严厉程度[7]50。 若其中某一项符合司法利益的需

要,国家就应当为此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这样使得

法律援助案件被划定在了较宽的范围内,但我国设

立法律援助的范围仅从经济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刑

罚程度三方面考虑,大大的缩小了法律援助范围,致
使大量应当得到法律帮助的人没有得到。

(二) 关于死刑案件援助阶段的规定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5 日通过的

《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障措施》对死刑

犯援助制度规定了全世界统一的具体标准,“只有

任何被怀疑或被指控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在诉讼

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以根据主

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冶。 此条有三层含义:第一,
“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冶均应

当获得法律援助,无一例外;第二,“每一阶段冶说明

法律援助的服务必须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阶段,尤
其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保证这些人群在

诉讼程序的自始至终都有辩护律师的帮助,不仅限

于审判之前的阶段,还应当包括审后阶段;第三,未
取得法律援助的被追诉人,不能被终审判决执行死

刑,这是为保障程序正义而做出的实体性代价[8]。
刑事国际司法准则的有关规定使可能被判处死

刑的人在整个诉讼阶段得到确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而避免了前阶段有援助律师代为辩护,而后阶段突

然没有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形,更大程度上保障

了可能被排除死刑的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使其获得与公诉方相抗衡的辩护力量。

(三) 关于法律援助责任主体以及保证辩护质

量的问题

第八届联合国关于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

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3 条规定:“各
国政府应确保拨出向穷人并在必要时向其他处境不

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冶说

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规定“政府冶也就是国家承担

法律援助的责任。 我国立法中也采用了相同的责任

承担模式,但同时又将部分法律援助义务集中在律

师身上,这使得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不统一,导致了

法律援助责任承担主体的混乱局面,阻碍了刑事国

际司法准则中“国家是法律援助责任主体冶的实施。
另一方面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同时还有可能承

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削弱了律师辩护的积极性,导致

了实践中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的法律辩护质量不高,
这也违背了《公约》中规定的“必须保证当事人享有

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冶的原则。 所以基于遵循《公
约》规定的国际标准,我国立法在此方面还有待于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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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摇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善之对策

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对策上,以与国际

刑事司法准则相契合为目标,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
同时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在立法上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予以考虑。
(一)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是历史必然,尤其考虑

我国司法资源的承受能力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希望

各国最终能使所有国内经济困难或者可能受到法律

严厉制裁的特殊人群都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 与

发达国家法律援助范围相比较,我国界定的范围仅

限于三种案件,所以扩大我国法律援助适用对象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公约》的科学规定我

国立法也应当将“司法利益需要冶作为法律援助的

条件,并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具体解释,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时应当充分考

虑我国司法资源的承受能力。 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

将诸多特殊对象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有些比较合

理,有些却是形式上顺应发展趋势,无限的扩大法律

援助对象,实质上却没有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的承

受能力。
宋昭在 2010 年发表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研究》一文中提出可以在法律援助的人群中增加妇

女和老年人,体现出对特殊人群的保护,同时在针对

盲、聋、哑人进行保护时,可以继续扩大为对所有残

疾人的保护[9]。 这些情况都满足“司法利益的需

要冶,如果我国司法资源允许,对所有弱势群体进行

法律援助都是不为过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司法资源

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对“司法利益的需要冶进行具体

解释时必须考虑各国的经济能力以及司法资源储

备。 老年人有可能在认识能力、控制能力以及自我

辩护能力上明显低于正常人,也不比盲聋哑人强,但
不能简单的将所有老年人划入法律援助的对象中,
具体多少岁可以界定为“老年人冶,应当在全国范围

内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调查,再合理的分析其健

康程度的分布,根据国家的现实司法资源以及承受

能力,确定一个准确的年龄段予以保护。 同样,所有

残疾人归入到法律援助对象中也是不合适的,因为

所有残疾人的残疾程度也是有很大差距的,根据我

国现在的司法资源来考虑,应当进行一定科学划分

将一定程度的残疾人列入特别保护的人群中,这样

才是合理的解释“司法利益的需要冶。
本人认为重点应当在简易程序中赋予被告人获

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因为在选择是否使用简易程序

的问题上被告人更应该获得法律援助。 简易程序从

本质上讲是在牺牲被告人经过正当诉讼程序审判的

权利的基础上实现诉讼高效的制度,这是在与日俱

增的司法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本人认为当以公正优

先,在保障公正的前提下才可以谈诉讼效率,如果一

味的追求诉讼程序的便捷,那法律主要维持公平正

义的作用就会被抹杀。 所以若司法机关想尽量适用

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就应当在被告人选择同意适用

简易程序的问题上即放弃公正而追求诉讼时效的关

键点上给予更多的公正性保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

讲,在立法者设置合理的被告人刑罚优惠的制度的

基础上,被告人将会有巨大的驱动力去选择适用简

易程序进行审判,司法方面获得的利益就是诉讼效

率将进一步得到提高,与之同时司法制度方面也应

当作出相应的权利保障,确保被告人对简易程序制

度内容以及其适用的法律后果足够了解,最终作出

的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才是有利于自己的。
在实践中,法官在正式审理案件之前询问被告

人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认罪,告知其适用简易

程序的法律规定,并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

程序,这往往体现了简易程序的确认过程流于形式,
被告人在选择程序的关键点上往往不知所措,这是

因为法律赋予了法官告知被告人简易程序制度内容

的义务,但是法官中立的地位使得其只能从法律层

面上进行宏观的粗略的告知,被告人无法从法官简

单的制度介绍中了解简易程序的意义以及后果,更
加不能根据自己案件的事实证据情况作出正确的是

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判断。 而且由于公民的法律知识

匮乏,往往被告人不能正确的理解简易程序制度的

意义,不能准确的分析在特定的案情下适用简易程

序审判的利弊,所以政府应当为每个被告人提供一

个法律援助律师,在被告人被询问是否承认检察官

所指控的犯罪以及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有法

律援助律师站在被告的利益上为其提供有意义的法

律意见,被告人在选择简易程序时获得法律援助的

权利一方面不影响诉讼高效便捷的目的,同时通过

此制度使得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在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的选择上形成了信息的双向流通,降低了被告人上

诉率,保障了案件的公平审判。
2012 年《最高院关于刑诉的解释》第 291 条新

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符合 2012 年刑

事诉讼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冶此条看似

在简易程序中赋予了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得知,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在被告

人决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关键时期,为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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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律援助,其实是对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申请型法

律援助的强调,即决定使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如
果符合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第 1 款的情形,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如果符合第

34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情形,则不可能适用简易程

序。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是有身体残疾、精神

缺陷、经济困难或者将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审判的情

况下,对其提供法律援助就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或者将会判处严重的

刑罚,而简易程序同样是剥夺了被告人正当的完整

的审判权利,其适用范围之广也使得放弃正当程序

的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相比

之下,简易程序的适用剥夺了被告人相应的权利,使
得被告人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简易程

序使用的广泛性,被告人也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

死刑,所以在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作出

时必须有免费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意见,帮助被告

人作出正确的程序选择。
(二)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阶段应当

扩大

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的“每个阶段冶的规

定,应当保障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继而 2006
年 9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颁

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

的规定(试行)》,在其第 6 条规定了对于被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如果没有自行委托辩护人,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这说明法律援助范围已经扩展到死

刑立即执行案件的第二审上诉程序[6]126,但是并没

有覆盖到死刑复核的阶段。
但是 2012 年出台的《最高院关于刑诉的解释》

使得法律援助的提供打开了死刑复核阶段的大门,
但可惜的是只有在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时

候,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才有可能获得法律援

助,但是如果高级人民法院予以核准,而进入最高人

民法院进行再次核准时,如果被告人再一次没有委

托辩护人,则没有可能获得法律机构的援助,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240 条第 1 款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

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冶在死刑复核阶

段增加了律师参与的权利,立法上不再使死刑复核

程序流于简单的书面审核,但是对于没有能力聘请

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则形同虚设,因为本条未设置相

应的法律援助制度。 鉴于死刑复核程序结果的重要

性以及刑事国际司法准则的相关规定,在此阶段应

当保障每一位被告人都有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帮助的

权利。
(三)建立公设律师及相关制度,落实国家责

任,保障援助质量

为了坚持“法律援助责任由国家承担冶以及“保
证当事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冶,我国应当决定设

立何种法律援助模式,是美国的公设辩护人模式,还
是英国的私人律师模式,又或者是兼顾二者的新模

式。 美国采取的公设辩护人模式在 20 世纪初开始

出现并得以发展,国家以免费的方式为被指控犯重

罪或被处以监禁的所有贫困被告人提供援助,公设

辩护人受雇于国家,为应当得到援助的群体提供法

律援助,从国家领取固定工资,并且接受国家的职业

测评以及职业监督[7]83。 发展至今,美国政府设立

专门律师为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帮助,其费用由

国家财政保障实施。 英国采用的私人律师模式,法
律援助律师具有独立性,被援助人有权利自由选择

任何私人律师作为其援助律师,由国家承担其费用,
同时律师协会以及法律服务委员会对援助质量进行

管理和控制。
综上所述,美国的公设律师制度和英国的私人

律师制度都体现了法律援助责任的国家性。 前者的

优点在于有利于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和监督,缺
点是专职律师工资固定,政府的指派式使法援律师

缺乏竞争性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后者的优点在于

竞争机制的存在保证了律师的服务质量,缺点是国

家对法律援助的控制相对较弱。 从理论上讲,我国

若要设立一个能够给予受援助人“有效的法律帮

助冶以及“符合标准的服务冶并且义务与责任由国家

承担的法律援助制度,应当采用英国的私人律师

模式。
但是从实践的角度分析,本人认为设立美国的

公设律师模式更具有可行性,这主要是考虑到实施

法律援助土壤的差异性,公设律师制度在我国的司

法环境下相对容易建立并且落实。 汪海燕教授在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 年 5 月的一篇名为“贫穷者

如何获得正义—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冶的
文章中也支持公设律师,但角度与本人不同[4]。 英

国的私人律师制度是由国家承担当事人自由选择私

人律师的全部费用,虽然激发了私人律师的积极性,
但这制度需要足够的资金储备才能得以实施,因为

重罪案件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市场收费标准非常之

高,而对于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都会尽量选

择此领域顶尖的律师,甚至跨地域选择律师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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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辩护,这样的诉讼费用是相当昂贵的,恐怕对中

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以及财政能力难以承受。 较之

设立公设律师,国家只需要承担公设律师一定的基

本工资,并设立相关选拔、管理制度并且进行监督即

可,这是欠发达的中国可以采用的。 虽然不能保障

被援助人都能得到顶级私人律师的法律帮助,起码

可以先保证每个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可以得到最基本

的法律援助,随着国家的强大以及法治进程的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可以逐渐采用私人律师模式,提高法

律援助的质量。
当然,公设律师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表

现在公设律师制度缺乏明显的竞争力而导致法律援

助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为此,国家应当设立一套科

学完整的法律援助案件代理质量的标准,并且设立

专人定期的进行监督以及评定,将其结果与公设律

师的政绩、年终奖惩等挂钩,从而保障法律援助案件

的代理质量,弥补其不足,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一整套公设律师制度,使被追诉人真正得到切实有

效的法律帮助。

注释:
淤 此标准是天津社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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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Aid System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riteria

ZHANG Yu鄄che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摇 Legal aid system is the regul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the help in law for free in special case or specifically
for peculiar group,based on the demands of ruling construction, impartial justice, everybody's equality and so on. The first body of the
essay is to elabo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egal aid system,the second part of it is to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al assistance in
practice through investigation,the third part will raise three questions:the narrow range of legal aid system,lack of legal aid system in
the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the inappropriate subject in practice,at last,the solutions to the above three questions are proposed in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riteria.

Key words:摇 legal assistance;摇 legal assistance range;摇 legal assistance stage;摇 responsibility main body;摇 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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